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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課題與規劃-課題

















航路標識條例
(含子法)

商港港務
管理規則

 增訂VTS及VTS指
南之相關法源依
據

 依國際規範訂定
VTSO訓練與發證
機制

修正重點

 增訂VTS定義
 規範權責機關(構)

訂定VTS指南及所
屬執行VTS人員訓
練等

 航路標識條例
 VTS管理辦法
 VTSO訓練發證辦法

修正法規

 商港港務管理規則

 VTS應有統一法律
規範及定義，非因
不同管理機關(構)
分屬於不同法規

 VTSO訓練與發證
機制，尚無法源依
據

修法緣由

 強化VTS於商港區
域指揮有所依據



IALAC0103-2
督導員基礎訓練

• 依 IALA規定，建議課堂時數

為53小時，實作時數為52小

時，共計105小時

• 現職VTS及已完訓人員可抵免

時數

IALAC0103-3
在職訓練

• 建議每年至少4小時

• 包含溝通協調及互動、法律框

架、VTS條款、當地水域知識、

設備、人為因素及緊急情境。

• 依 IALA規定，建議課堂時數

307小時，實作時數240小時，

共計547小時

• 海事院校航海相關科系、現職

VTS及已完訓人員可抵免時數

IALAC0103-1
操作員基礎訓練

IALAC0103-5
證書效期與換證機制

• 每年1次定期績效評估

• 定期訓練：建議不超過3年，

16小時

• 適應訓練：於必要時進行

• 重新訓練：於必要時進行，

16小時

• 包含訓練發展、教學技術、溝

通技巧、評估能力、訓練管理

系統等

IALAC0103-4
在職訓練教導員





結語









⚫


